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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概述概述概述

在加利福尼亚州，某些虚拟货币和数字资产交换服务不被视为货币
传输

如果没有向第三方传输，法定货币和虚拟货币交易不被视为货币传
输

数字资产平台内的闭环交易不是货币转移法下的货币传输

根据货币转移法，数字资产钱包和托管账户作为“对发行人的索赔”
仍然存在不确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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